
114 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6 月 24 日 

一、 委員組成 

召集人：李昭仁主席  

委  員：蔡易廷、陳筱萍、陳姵潔(請假)、黃敏偉(請假)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本小組於 114 年 5月 26 日(星期一)14 時 30 分時至 16 時 30 分，於高雄

戒治所辦理視察訪談活動並召開視察小組會議。本季視察以訪談方式了解收

容人對於所內生活、課程或其他處遇情形，藉由視察小組面訪個別收容人，

傾聽心聲並表達關懷。訪談活動後接著召開會議，針對訪談情形與機關進行

交流，機關列席人員為秘書陳乙忠、戒護科長郭忠佳、輔導科長陳賢昌、總

務科長王婷、衛生科長趙家祥。 

本季投遞視察小組意見箱處理件數：1件。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一) 本次視察內容以實地訪談收容人為主，所方報告為輔，說明如下:  

1.所方於訪談當日提供視察小組「自願接受訪談名單」，該名單包含受觀察勒

戒教室 2班、受戒治人 2班、受刑人 2班及 HIV 戒毒班 1班，共 15 名。訪

談年齡層分佈為 25歲至 56 歲間，其中有 2名有精神科就診紀錄。 

2.視察小組現場選取受訪對象三名，依序為戒治二班受戒治人 1名、觀察勒戒

第二教室受觀察勒戒人 1名、戒毒一班受刑人 1名。 

3.視察小組 3名委員與受訪收容人於教室進行個別訪談，每名受訪時間約 12

至 15 分鐘，訪談過程中該所戒護人員於教室外戒護，全程以「監看不與

聞」原則辦理。 

4.訪談大綱： 

(1) 訪談說明及動機並鼓勵收容人表達。 

(2) 簡述過去經歷或其他機構收容歷程？ 

(3) 所內生活處遇情形或其他面向回饋？ 

5.訪談結果： 

整體而言，視察小組肯定訪談活動具有意義，受訪人員能抒發內心己見，

對於視察小組探問能表達真實的意見及回饋。 

關於所方各面向處遇的訪談結果如下： 

(1) 受訪人員對戒治所評價： 



三位受訪人均對本所的環境、伙食和管理給予正面肯定，認為比其他機關

(監獄、看守所)優異，管理模式具人性關懷，非高壓管理。 

(2) 課程與就業銜接： 

受訪人普遍認為課程有幫助，但期望課程能更多元化，尤其是職業訓練課

程（例如水電、餐飲），並增加技訓課程名額，以利出所後銜接就業。 

(3) 用水限制： 

其中一名受訪人反映，不論冬天或夏天，若遇身體流汗濕黏或腸胃不適

時，目前用水時間可能受到規範，希望能適度放寬。 

(二) 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調查及處理情形： 

1. 潘員陳情第一項案由-關於吸菸規定： 

o 陳情內容：潘員認為《戒治處分執行條例》未明文規定違規期間不得吸菸。 

o 所方調查：依據《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 31條及《監獄對受刑人懲罰辦

法》第 18條第一項第三款等規定，違規期間禁止吸菸有明確法規依據。所

方已向潘員說明。 

o 委員意見：矯正機關對於違規處理均有一致性規定而不能抽菸，所方處理合

規。 

2. 潘員陳情第二項案由-關於衝突事件處置不公： 

o 陳情內容：潘員認為 3月 26 日工場(教室)衝突事件中，被打的蘇員未被處

分違規，而教室主管對蘇員失態行為定義不清，潘員質疑所方處置不公。 

o 所方調查：經監視器畫面確認，蘇員當時被架住無法還手，且無出手舉動。

主管為阻擋衝突而將蘇員推開。所方已對蘇員失態行為開立生活考評單處分

並轉班，以示警惕。潘員及其他四名動手打人者均已辦理違規。所方處理依

據影像紀錄及相關法規，並無違誤。 

o 後續行為：因不滿處理結果，潘員對管教人員有言語威脅，並製作兇器（牙

刷柄磨尖），有高度對立情緒。因其戒治處分期間已連續三次違規紀錄，且

潘員尚有待執行之七年多殘刑（假釋撤銷，無法再假釋），經報請矯正署同

意將其移送其他戒治所執行。 

o 筆錄製作：所方製作筆錄依潘員陳述內容打字，並讓當事人簽名確認，無異

常。 

o 委員意見：所方對潘員的區隔處置，認為這是正確的策略，以避免對其他收

容人造成危險。 

3. 決議： 

o 小組一致同意所方針對潘員兩項陳情的調查結果及處理方式均符合法律規

定。 



o 針對潘員的意見，所方於本次會議後製作書面回覆並寄送至潘員收容機關，

由其簽收(潘員已於 114 年 6月 10 日簽收書面回覆)。 

o 請衛生科持續提供戒菸門診及宣導，儘管目前收容人多無就診意願，仍確保

服務管道的暢通(蔡易廷委員建議)。 

(三) 收容人精神科前十大疾病百分比(上一季建議以百分比數據呈現，由衛生科

長補充數據報告) 

所內收容人精神科前十大疾病中，藥物濫用其他興奮劑相關障礙症，佔

43.4%（包括後遺症）佔最大宗，其次為鴉片相關障礙症佔 26.79%。其他如

憂鬱發作 Depressive episode、思覺失調症或睡眠障礙症等精神疾病佔比約

1%至 7%。(相關數據如簡報內容) 

四、 視察小組建議  

(一) 多元化的技能訓練：建議於場地、經費等允許的條件下，可規劃對於收容人

出所後之工作銜接較有助益的水電、餐飲等技能訓練課程或者在現有的課程

增加參訓名額，讓收容人有更多實際操作體驗。 

(二) 訪談機制的重要性：主席強調，定期訪談對於收容人表達心聲非常重要，有

助於其心理安撫，即使受訪時有較特殊意見而不易受到採納，也應提供發聲

機會。建議未來在沒有大型或特殊議案時，可多安排此類訪談。 

五、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追蹤情形(同前季)  

編號  案由  機關/矯正署回覆說明  後續處理  

109-4-1  建議更換靜思樓、

少懷樓老舊電梯  

機關回覆-列入 110 年

施政計畫爭取矯正署

經費補助，逐步進行

汰換。  

114 年度已規劃由矯正

公益金支應，少懷樓

老舊電梯汰換，經費

計新台幣 72萬 8仟元

整，工期約 10個月，

目前已發包由台灣三

菱電梯公司施作。預

計於 114 年 11 月底前

完工，12 月辦理驗

收。 

本案待完工後，再行

解除，繼續追蹤   

110-4-2  有關觀察勒戒收容

人接見對象限制  

矯正署回覆-將所提列

入未來研修該條例之

參考  

繼續追蹤  



111-1-1  有關觀察勒戒「有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評估標準紀錄

表」事宜  

截至會議日尚未接獲

矯正署回覆。所方口

頭告知衛福部已召開

會議研議中。

(112/6/28 更新)  

112/9/27 所 方 提 供

111 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回覆

說明。  

視察小組決議，尊重

衛福部開會決議。解

除列管追蹤 

六、 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無。 

 

 



114 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技能訓練課程 建議於場地、經費等允許的條件下，可規劃對

於收容人出所後之工作銜接較有助益的水電、

餐飲等技能訓練課程或者在現有的課程增加參

訓名額，讓收容人有更多實際操作體驗。 

本所目前因場地限制無法新增職業訓練類

別；因現地設備器材因素及陳報計畫受訓

學員人數限制，尚無法再增加參訓名額。 

用水限制 其中一名受訪人反映，不論冬天或夏天，若遇

身體流汗濕黏或腸胃不適時，目前用水時間可

能受到規範，希望能適度放寬。 

本所對於收容人用水時間並無限制，僅規

範放水時間及盥洗時間，其餘時間可依日

常生活所需用水。本所於多人舍房內各設

有一個約 200 公升儲水桶，並規劃 5個時

段放水時間供舍房儲水。目前於放水時段

後，各舍房平均約有 7成至 8成儲水，可

供日常生活使用，另再視舍房收容人數延

長放水時間。 

 

 

 

 

 

 

 

 

 

 



 

114 年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照片 

戒治二班受戒治人訪談照片 

 



觀察勒戒第二教室受觀察勒戒人訪談照片 

戒毒一班受刑人訪談照片 

 



精神科前 10大疾病百分比 

 


